附件2
外国人进入环保部门管理的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审批操作规范

一、行政审批项目名称、性质

（一）项目名称：外国人进入环保部门管理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审批

（二）项目性质：行政许可

二、设定依据

1994年10月9日国务院令第167号发布，自1994年12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 进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接待单位应当报经国务院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04］16号）附件3：国务院决定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第19项：外国人进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审批下放至省、自治区、直辖市。

三、实施权限和实施主体

外国人进入广西环保部门管理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负责审批。

四、行政审批条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二条、三十三条，原国家环保总局《关于加强外来入侵物种防治工作的通知》（环发〔2003〕6号）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等有关规定：

（一）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不得在自然保护区内进行砍伐、放牧、狩猎、捕捞、采药、开垦、烧荒、开矿、采石、捞沙、采制标本等影响自然保护区环境的破坏性活动;
（二）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不得携带如外来物种、转基因物种等对环境有重大影响的物品进入自然保护区，不得进行包括引入或可能引入外来物种、转基因试验在内的对自然保护区有重大环境风险的活动，不得进行在保护区内建设产生污染设施的活动;

（三）进入自然保护区进行的活动所产生的环境影响是轻微、可恢复的；
（四）遵守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依法制定的管理规章制度。

（五）不得违反国家和自治区有关法律法规、管理制度的规定。
五、实施对象和范围

外国人进入广西环保部门管理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接待单位。
六、申请材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的有关规定: 

（一）申请人的书面申请报告（1式3份）；

（二）外国人所持有效护照复印件；

（三）前来我国进入自然保护区开展活动的有效外事批件；

（四）进入自然保护区开展活动的内容说明（包括所开展活动的对象、目的、期限、参与人员情况简介）及行动计划；

（五）拟到保护区开展活动的外国人所在的外国机构的推荐函；

（六）《外国人进入环保部门管理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审批表》（先到保护区管理机构签署审核意见）。
七、办结时限

（一）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二）自治区本级承诺办结时限：当场办结

八、行政审批数量

无数量限制。

九、收费项目、标准及其依据

不收费。

十、咨询、投诉电话

（一）自治区本级咨询电话：0771-5595341

（二）自治区本级投诉电话：0771-5595845

附件：1．外国人进入环保部门管理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审批表
2．申请书示范文本

附件1
外国人进入环保部门管理的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审批表

编号：

	姓名
	张三
	国籍
	xx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目前所服务的机构、组织名称

	护照
	xxxx
	XX XX

	所到保护区名称
	

	到保护区开展活动的名称
	科研□ 教学实习□ 拍摄 □ 其他□

	主要活动

内容：
	

	开展活动

的主要目的
	xxxx



	在保护区内开展活动的时间和期限
	xxxx年xx月xx日至xxxx年xx月xx日

	保护区管理机构提出的环保措施
	xxxxxxxx



	保护区管理机构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经办人签名：　　　　　　　　审核人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自治区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经办人签名：　　　　　　　　审核人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说明：1．进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本表一式三份，自治区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留存一份，由申请人交相关保护区登记保存一份，报国家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备案一份。
2．编号由审批部门填写

附件2
关于外国人××进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申请

自治区环保厅：

因××××需要（说明事由），外国人×××需进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等有关规定，特向贵厅申请进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请审示。

附件:…………

单位（盖章）

 xxxx年xx月xx日

